
关于印发上海市集成电路封装、测试企业以及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生产

企业、集成电路专用设备生产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证明出具办法的通知 

沪发改规范〔2018〕10 号 

各区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财政局、税务局： 

按照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鼓励集

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5]6 号）要求，市发展改革

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联合制订了《上海市集成电路封

装、测试企业以及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生产企业、集成电路专用设备生产企

业享受税收优惠的证明出具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

上海市财政局 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

2018 年 7 月 4 日 

上海市集成电路封装、测试企业以及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生产企业、集

成电路专用设备生产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证明出具办法 

第一条根据《关于进一步鼓励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 

税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[2015]6 号）及有关政策规定，为支持本市符合条件

的集成电路企业按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，规范相关证明出具流程，特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根据部门职

责做好相关工作。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负责集成电路企业享受税收

优惠证明出具的组织管理工作。 

第三条本办法所指符合条件的集成电路企业是指在本市注册登记，符合财

税[2015]6 号文规定条件的集成电路封装、测试企业以及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

生产企业、集成电路专用设备生产企业。本办法所指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以财税

[2015]6 号文规定为准。 



第四条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，应在年度终了之日起 2 个月内，将申请材料

按规定程序递交市发展改革委。市发展改革委应在收到完整材料后 30 天内会

同市经济信息化委完成审核并出具相关证明。 

第五条企业提交的材料包括： 

（一）集成电路企业基本情况表（见附件 1）； 

（二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，需加盖企业公章）； 

（三）企业职工人数、学历结构、研究开发人员情况及其占企业职工总数

的比例说明，以及汇算清缴年度最后一个月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等相关证明材

料； 

（四）封装、测试集成电路产品或者生产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、专用设

备的主要列表，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（或国外知识产权相关主管机构）出具的

企业自主开发或拥有的一至两份代表性知识产权的证明材料； 

（五）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（包括会计报表、

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）、集成电路封装、测试销售（营业）收入或

国家规定范围内的集成电路关键专用材料、专用设备销售（营业）收入、研究

开发费用、境内研究开发费用等情况说明； 

（六）与主要客户签订的一至两份代表性销售合同复印件； 

（七）企业生产经营场所、软硬件设施等基本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； 

（八）企业开发环境及技术支撑环境，保证产品生产手段、能力、质量的

相关证明材料（包括 ISO 质量体系认证、人力资源能力认证等质量管理认证证

书、用户使用证明等）。 

第六条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委托第三方机构按照财税[2015]6 号

文件规定进行审核，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审核内容以企业

书面申请资料或网上填报资料为主，如与文件规定不符时，可请企业进一步说

明情况并补充资料，或赴企业进行现场审核。 

第七条审核过程中，第三方机构对企业材料存在异议的，由市发展改革

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进行会商研究。 

第八条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会同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对企业申

报材料审核结果进行会商后，分别在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门户网站



上公示，公示期 5 天。对公示有异议的，可向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

提交异议申请书及有关证明材料，公示结束 5 个工作日内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

经济信息化委对异议申请提出处理意见，必要时会商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对有

关情况进行核查。公示结束后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对符合规定条

件的集成电路企业出具相关证明，企业凭证明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减免税手

续。 

第九条已出具证明的集成电路企业发生调整、分立、合并、重组等变更事

项时，须在取得变更后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，向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

息化委重新申请开具证明。未重新申请开具证明的不得承继原企业所享受的税

收优惠政策。对不按规定重新申请开具证明的企业，不得享受本政策规定的税

收优惠政策。 

第十条经审查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，如出现在申请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

的，有偷税、骗税等行为的，发生重大安全、质量事故的，有环境等违法、违

规行为并受到有关部门处罚的，取消其享受税收优惠资格，并补缴存在以上行

为所属年度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。 

第十一条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，其税收优惠条件发生变化的，应当自发生

变化之日起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；不再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，应当依

法履行纳税义务；未依法纳税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应当予以追缴。同时，主管税

务机关在执行税收优惠政策过程中，发现企业不符合享受税收优惠条件的，可

暂停企业享受的相关税收优惠，并提交相关部门进行有关条件复核。企业依照

财税[2015]6 号文规定可以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与其他定期减免税收优惠政策存在

交叉的，由企业选择一项最优惠政策执行，不叠加享受。 

第十二条本办法由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信息化委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

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本办法自 2018 年 7 月 25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

日。 

 


